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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教育部「臺教授國字第1135803258號函」 

建議學校：無需提供所有調查案件之調查報告 

 對於「衛福部遂於113年5月7日以衛部護字第1131460491號函知教育部及各縣市

政府，要求教育部協助督導並轉知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，清查案發時間110年5

月至113年2月間，經學校調查成立之兒少遭受校園教職員工不當對待案件，填列案

件清冊」一案，全教總立場詳如說明： 

一、案由：本案係因林月琴、黃秀芳、劉建國、陳培瑜（主提案人）於立法院第11

屆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13次全體委員會議提出，要求衛福部應函請教育部

就3年內校園調查屬實且未經兒少法裁罰之師對生不當對待案件，移請社政主管機

關評估依法裁處，並請將辦理情形於3個月內提供予立法院。衛福部遂函知並要求

教育部及各縣市政府，清查案發時間110年5月至113年2月間，經學校調查成立之兒

少遭受校園教職員工不當對待案件，填列案件清冊，依兒少法第97條規定評估裁

處，並逐案填報裁處結果。 

 

二、本會代表於會中強力表達： 

1.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相關法規並無不當對待樣態之案件，另依據兒少權法第49

條除1至14款明確規範行為樣態外，第15款所規範係為不正當行為。 

2.校長及教職員工對於兒少權法第49條所列之行為並負通報責任，若未進行通報，

則由社政主管機關調查後依法裁處，現今要求學校提供調查報告並無必要。 

3.通報受理之權責單位為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，應由衛福部自行檢視已通報案件，

是否有應裁罰而未裁罰之情事，不應要求學校提供3年內調查屬實且未經兒少法裁

罰之所有調查報告，再進行裁處，此舉僅會徒增學校困擾。 

 

三、建議學校在收到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公文後，僅須檢視是否具兒少權法第49

條之行為樣態，提供相關案件之調查報告，無須提供所有調查案件之調查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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